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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众参与概述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科

学决策的一种有效途径。公众参与的目的是使项目被公众充分认可和

了解，充分掌握民意、民心及公众对工程的要求，环评是与公众之间

的一种双向交流的手段，它可以使项目环境影响区内的公众能及时了

解环境问题的信息，充分了解项目，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发表自己的

意见，直接参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提出有益的看法，从而减轻环境污

染，降低环境资源的损失并取得一致意见。本项目会对周围的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有害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影响邻近地区公众

的利益，公众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也可能会对该项目持不同的态度

和观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导入公众参与调查，这对

于建设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是非常必要的。

进行公众意见调查可以给予公众表达意见的机会，也使建设者有

机会听取有关各方的意见，采取积极的污染防治措施，化解公众在环

境问题上不同意见或冲突，消除其对项目的阻力，使项目的规划设计

更趋完善与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

要求。从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见，吸收有

益的建议，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

目的。

为了充分了解怀化恒博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75万吨特种高

分子材料单体项目拟建地区域其它部门和群众的意见，使本项目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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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认可，支持和配合项目的建设，建设单位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本

次公众调查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2019年 1月 1日施行）实行，调查程序合法、调查方式有效具有

代表性，调查结果真实，调查主要采用多媒介公示的形式，调查对象

主要是拟建项目周边的居民和单位。向公众告知项目建设的基本内容、

进展情况、可能产生的主要环境问题、拟采取的减少环境影响的措施

及效果等公众关心问题，提高了受影响居民的环保意识。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怀化恒博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单位为湖南顺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后 7 个工作日内，于 2024 年 11

月 26日在“怀化市洪江区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公示，

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示方式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为在网络平台公示，建设单位于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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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26日在“怀化市洪江区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公

示，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

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公示截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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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图片

3、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在怀化恒博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75万吨特种高分子材料单

体项目（原名称怀化恒博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5.5万吨特种高分子

材料单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建设单位通过现

场张贴公示、报纸公示、网站公示等三种形式对项目进行了信息公示，

具体公示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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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

《怀化恒博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5.5 万吨特种高分子材料单

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公示征求有关单位

和个人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见本文链接；

纸质报告书可联系项目建设单位索取。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主要是本项目周边的公众、单位。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意

见的，可向建设单位书面提出，并留下姓名、联系方式、联系地址。

三、公示稿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OKqOKzt3_hLKaV9o5Q7Rg

提取码: r7y8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以下链接可获取

公众意见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

65329.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形式将意见反馈给建设单位，

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名称：怀化恒博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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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3972384166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 2025年 4 月 28日至 5 月 15日共计 10个工作日内，公众可通

过公示指定的方式，发表对该项目环境影响的有关意见和看法。

公示内容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怀化恒博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年产 5.5 万吨特种高分子材料单

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分别通过网络、现场和报纸

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具体公示情况如下：

网络公示上于 2025 年 4月 28日在“怀化市洪江区管理委员会”官

方网站上对项目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示，具体见图 2，持续公开时间为

2025年 4月 28日至 5月 15日，共计 10个工作日；

现场公示上于现场怀化恒博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5.5 万吨特

种高分子材料单体项目拟建地以及洪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洪江区）

管理委员会公示栏等现场张贴了项目公示信息，持续公开时间为 2025

年 4月 28日至 5月 15日，共计 10个工作日，具体见图 3；

报纸公示上于 2025年 5月 6日、5月 9日两次在“怀化日报”报纸

上进行了公示，具体见图 4、图 5。

具体公示截图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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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二次网络公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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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二次网络公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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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二次现场张贴公示（项目拟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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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二次现场张贴公示（洪江高新区管委会公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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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报纸公示（2025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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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报纸公示（2025 年 5 月 9 日）



13

截止至 2025年 5月 20日，建设单位及评价单位未收到反映与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意见表。

4、报批前公示情况

由于该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进行了变更，减少了部分产

品的生产计划，项目名称由“怀化恒博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5.5

万吨特种高分子材料单体项目”变更为“怀化恒博特种新材料有限公

司年产 2.75万吨特种高分子材料单体项目”。项目变更未新增产品种类

或产能，仅仅在原有基础上减少部分产品和产能，因此相应的产排污

情况和对周边的环境影响也将减少。

建设单位在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于 2026年 1月 29日在“怀化

市洪江区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上进行了报批前公示，公示网址为：

https://hjq.huaihua.gov.cn/hjq/c115281/202601/606a211860c84a12902486

78c70fb0f1.shtml，公开了项目环评报告书及公参说明手册。公示内容

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公示截图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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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报批前公示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在依法开展公众参与过程中，建设单位及评价单位未收到反

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6、公众参与结论

本次公众参与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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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施行）实行，以现场张贴、当地网站、

当地报纸等多形式多媒体公示本项目信息，截止至 2026年 1月 30日，

建设单位及评价单位未收到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

议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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